
 

「汇立银行请你看周董演唱会」门票抽奖活动之条款及细则 

1. 本抽奖活动（本「活动」）之推广期为香港时间 2025年 3月 28至 2025年 4月 3
日（23时 59分）（包括首尾两天）（「推广期」）。 

2. 参加者须要符合以下条件方可合资格参加本活动（「合资格参加者」）： 
i. (a) 现有客户或 (b) 年满 18岁身处香港非现有客户；及 
ii. 于推广期内以以下报名方法完成登记。 

报名方法 1： 非现有客户 现有客户 

1. 关注汇立银行有限公司（「本行」）的官方 Facebook
专页「WeLab Bank」 或 Instagram 专页
「welab.bank」 

✓ ✓ 

2. 点赞本行于 2025年 3月 28日公布与本活动相关之
社交媒体帖文及于帖文内的评论区标签一位朋友并留

下评论 
✓ ✓ 

3. 于个人社交媒体账户内分享有关本活动的帖文 ✓ ✓ 
4. 于本行的门票抽奖活动网页（「活动网页」）填妥并提
交登记表格 

✓ ✓ 

或 

报名方法 2 非现有客户 现有客户 

1. 关注本行的官方微信账号 「汇立银行 WeLab Bank 」 ✓ ✓ 
2. 前往官方微信账号后台回复【演唱会】，获得本行的
「活动网页」，并于活动网页填妥登记表格 

✓ ✓ 

注： 
i. 「现有客户」指本行的客户，并于 2025年 3月 27日或之前已经持有汇立银行
核心账户（「合资格账户」），而其合资格账户状态必须保持正常和活跃及未被列为

非活跃账户(不动账户)^。 
ii. 「非现有客户」指不符合现有客户条件之合资格参加者。 

^不动账户：如果你在过去 24 个月内没有进行入账或出账活动，你的账户可能会被列为不动账户。
你可以通过登录汇立银行 App，查看核心账户的最新状态及交易记录。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汇立
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852 3898 6988。 

3. 每名合资格参加者及每个有效之手机号码于本活动中只限登记抽奖一次。登记一经
提交，恕不可更改或取消。如登记时所提供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社交媒体账户名



 

称及手机号码）为重复使用、不真实、不正确、不完整或无效，有关参加者将会被

取消参与本活动的资格。 
4. 参加者必须确保在参加抽奖时所填写的个人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社交媒体账户名称
及电话号码均为准确无误。如因资料错误导致本行无法确认得奖者（如以下第 7
条所定义）之身份或资格、或联系得奖者，本行将保留取消其中奖资格的权利。 

5. 每位合资格参加者所获得之抽奖机会次数及其总数将按照其所完成之任务决定，详
如下表： 

任务 非现有客户 现有客户 

任务 1：填妥并提交登记表格 1次抽奖机会 3次抽奖机会 

任务 1：填妥并提交登记表格 
 
及 
 
任务 2：推广期内于 汇立银行 App
选择同意接收所有推广讯息 

不适用 5次抽奖机会 

注：现有客户如未完成任务 1，将不被视为完成任务 2。现有客户如于推广期前已
于汇立银行 App选择同意接收所有推广讯息，将于完成任务 1之日被视为完成任
务 2。 

6. 本行将于 2025年 3月 31至及 4月 3日及 4月 7 日合共进行 7轮抽奖，详如下
表。如合资格参加者于下表所列之时间或之前完成上述第 5条所述之任何任务，
即可参与相应之抽奖，透过完成相应任务所获的抽奖机会将于该轮抽奖全数同时使

用。成功参加抽奖并不保证可获得奖品（如以下第 7条所定义）。本行将于每轮抽
奖中，按照每位合资格参加者于该轮抽奖所获之抽奖机会次数，以电脑随机抽出 1
位得奖者（「得奖者」）。本行将于每轮抽奖结束后，并不迟于本活动推广期结束后

10个工作天内于本行官方网站、Facebook、Instagram及官方微信账号分别或统
一公布 7轮抽奖结果。 

抽奖日期 

于下列日期 23时 59分或之前完成任
务 1及/或任务 2 

可参与之抽奖 

2025年 3月 28日(星期五) 第一轮：2025年 3月 31日(星期一)* 

2025年 3月 29日(星期六) 第二轮：2025年 3月 31日(星期一)* 



 

2025年 3月 30日(星期日) 第三轮：2025年 3月 31日(星期一)* 

2025年 3月 31日(星期一) 第四轮：2025年 4月 1日(星期二) 

2025年 4月 1日(星期二) 第五轮：2025年 4月 21日(星期三) 

2025年 4月 2日(星期三) 第六轮：2025年 4月 3日(星期四)  

2025年 4月 3日(星期四) 第七轮：2025年 4月 7日(星期一) 

*2025年 3月 31日(星期一)将分别进行三轮抽奖。 
 

• 例子一： 非现有客户如于 2025年 3月 28日(星期五)完成任务 1，他将可于 2025
年 3月 31日(星期一)举行之第一轮抽奖获得 1次抽奖机会。 

• 例子二： 现有客户如于 2025年 3月 29日(星期六)完成任务 1和任务 2，他将可于
2025年 3月 31日(星期一)举行之第二轮抽奖获得 5次抽奖机会。 

• 例子三： 现有客户如于 2025年 4月 1日(星期二)完成任务 1，并于 2025年 4月 2
日(星期三)完成任务 2，他将分别可于 2025年 4月 2日(星期三)举行之第五轮抽奖
获得 3次抽奖机会，及于 2025年 4月 3日(星期四)举行之第六轮抽奖获得 2次抽
奖机会。 
 

7. 本活动得奖名额总共为 7名，每名得奖者可获得「周杰伦嘉年华世界巡回演唱会
2025香港站」HK$1,680门票 2张（「奖品」）。演唱会的场次及座位安排由本行。
被安排之演唱会座位可能为分隔座位（包括以单数方式分配座位），得奖者不能选

择或更改场次及座位。 
8. 每名合资格参加者及每个有效之手机号码于本活动中最多只限中奖一次。 
9. 本行将于得奖结果公布起计 5个工作天内，（如得奖者以报名方法 1完成登记）根
据得奖者在参加抽奖登记时所提供的社交媒体账户名称及/或电话号码，透过本行
Facebook或 Instagram专页发送得奖讯息予得奖者，或（如得奖者以报名方法 2
完成登记）根据得奖者在参加抽奖登记时所提供的电话号码，透过本行官方客户服

务热线：+852 3898 6988通知得奖者有关得奖信息。得奖者须按讯息内所指示的
方法及领取奖品，并遵守相关条款及细则（如有）。 

10. 禁止参加者发布或提交任何包含裸露、暴力、猥亵、粗俗、色情、涉及不法行为或
任何带攻击性内容之字句及相片。任何违规留言将一律予以删除，而合资格参加者

将被取消参加资格。 
11. 本行保留权利可于任何情况下验证及/或重新审视参加者的参加资格。如发现参加
者违反任何条款及细则、篡改活动过程或危及活动的公平性、进行任何非法、舞



 

弊、滥用及或欺诈行为，作出虚假陈述或违反适用的法律或法规，本行有权自行决

定取消其参加资格而不作另行通知，同时亦享有权利追讨违反者导致之所有损失及

赔偿。 
12. 合资格参加者必须符合第 2条所述之条件，否则其参加资格将会被取消而不作另
行通知。本行保留于此抽奖活动结果刊登后再次核实得奖者身份之权利及取消任何

不合资格的参加者之获奖权利。 
13. 社交媒体讯息通知和其他有关奖品换领文件于送出予得奖者后若有遗失或损毁，恕
不补发。本活动之所有奖品均不可退回、转让或转售、兑换现金或换取其他优惠。

如有遗失、失效或逾期，恕不获补发。 
14. 奖品领取安排须受本行及/或本行委托的第三方服务商所订定之所有条款及细则所
规限。 

15. 本行并非本活动之奖品制造/供应商，亦非该制造/供应商的代理。所有奖品之使用
须受个别制造/供应商所订定之所有条款及条件规限。本行不会承担与使用或享用
该奖品有关之任何责任，及不会承担奖品和有关演唱会门票的供应和质量之任何责

任。如对奖品有任何争议，请直接向相关奖品之制造/供应商提出。对任何因使用
或不当使用该奖品而直接或间接引致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本行概不承担任何法律责

任或责任。如相关演唱会因任何原因而被取消或延期，或得奖者因不能满足进入演

唱会场馆的指引及要求而被拒入场，本行不会承担任何责任，亦不会对任何人士作

出任何赔偿。 
16. 若本活动因包括但不限于电脑病毒感染、蠕虫或木马程序、服务器入侵、篡改、未
经授权的干预、欺诈、技术故障或任何其他本行控制以外的原因，而破坏或影响系

统安全性、公平性、诚信或本抽奖活动的正常运作，本行有权取消有关合资格参加

者的资格，而无需发出事先通知。 
17. 提供个人资料参加本活动纯属自愿性质。参加者参加本活动，则表示明确同意本行
的私隐政策及「关于《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的客户及个别人士通知」。合资格

参加者提交本活动登记表格，即被视为明白及同意 (i) 本行的私隐政策; (ii) 本行的
「关于《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的客户及个别人士通知」; (iii) 本行可使用阁下的
个人资料作本活动的通讯及领奖之用; 及 (iv) 本活动之所有条款及细则。 

18. 合资格得奖者的个人资料有机会转移至本行委托的第三方服务商作领奖安排并须自
行承担因接受和使用门票而产生的所有额外费用。第三方服务商会向合资格得奖

者就每张门票收取 120港元的行政手续费及门票邮寄费用(香港及澳门 50港元 / 中
国内地 200港元)。 

19. 有关本行收集及使用参加者个人资料详情，请参阅本行之私隐政策及收集个人资料
声明 (welab.bank/zh-CN/legal/privacy-policy)。 

20. 若宣传材料中包含的资料与本条款和细则之间存在任何抵触，一概以本条款和细则
为准。 



 

21. 本行保留随时暂停丶修改或终止本推广活动和／或修改这些条款及细则的权利而恕
不另行通知。本行对于任何此类暂停、更改或终止不承担任何责任。 

22. 除合资格客户和本行外，任何人士不可根据《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强制执行
任何本条款及细则的条文或享有其任何条文的利益。 

23. 如本条款及细则之中文及英文版本存有歧异，一概以中文版本为准。 

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特别行政区之法律管限，香港法院对于任何因本条款及细则所引发的

争议享有独有的司法管辖权。 

生效日期：2025年 3月 28日 

 


